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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教育階段學生1150123版


參與實驗教育計畫須知 暨 註冊說明
*文內使用各項檔案請至中心官網下載https：//teecid.tp.edu.tw/非學專區/表件下載/高中職

一、註冊（無學籍、未與學校合作的學生）：每學期註冊為８月底至9月初、２~3月初，請依時完成。
(一)註冊日程： 
1.無學籍學生指未與學校合作、掛籍在本市教育局之實驗教育個人自學學生。
2.舊生：尚在通過實驗教育有效期程內之學生、賡續申請者。
3.新生：初次參與高中教育階段_個人實驗教育的學生，高一新生、轉入生。須請申請人（家長）與學生一同至實驗教育中心親辦註冊手續。
4.學生請依日程至實驗教育中心辦理註冊，註冊人數較多，請備好保險費233元(減少找零換鈔)，耐心等待。出入大樓請配合訪客登記。謝謝您的配合與理解!

	註冊日程
	2/24（二）
	2/25（三）
	2/26（四）
	3/2（一）
	3/3（二）
	3/4（三）

	上午
9：30~11：30
	舊生
	舊生
	舊生
	新生
	新生
	新生

	下午
13：30~17：00
	舊生
	舊生
	舊生
	新生
	新生
	新生


(二)新生學籍處理：事涉學籍異動，請審慎考量
1.目前就讀或曾入學一般高中職的學生：須於開學2/23前至原校辦理轉出或放棄學籍手續，註冊時請繳交「轉出證明暨歷年成績單」（驗正本，交影本），以確認就讀年級。若未來欲返回原校就讀，而辦理「休學」者，請先主動聯繫中心，再到中心註冊。
2.未曾入學(未註冊)的一般高中職學生：請攜帶「國中畢業證書」（驗正本，交影本）。
3.與學校合作者：學籍不必異動，請依循合作學校配合註冊事宜。
(三)新生申請學費補助【為維護您的申請權益與時效，於註冊日洽辦，逾期恐無法申請!】：
1.下載「學費補助申請表及切結書」，完整填寫後家長及學生親簽。（舊生延續免填）
2.應攜帶：
[bookmark: _Hlk186469213](1)新式戶口名簿（驗正本，交影本）或繳交3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欄須為詳細記事），舊生免。
[bookmark: _Hlk207147749](2)學生本人匯款存摺影本：不收家長帳戶存摺、不收外匯綜合帳戶，請事先準備好。
3.注意！因學費補助優於「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故請此身份之家長，不得再申請高中階段軍公教子女補助。

(四)具特殊身分須申請特殊身分補助：
     （本學期新轉入生為身心障礙生須申請補助者，需提供紙本113年度家庭財調資料）
1.資格：身心障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低收、中低收生、原住民生、特境家庭子女孫子女、經濟弱勢學生、軍公教遺族等。
2.學生須每學期提出申請(新生及舊生)，並檢附證明文件。請下載「特殊身分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申請表及切結書」完整填寫，家長及學生親簽。
3.家長同意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系統財調結果僅顯示符合或不符合，不會出現家庭所得資料。前一學期若同意財調，下學期系統延續財調；若前一學期不同意財調，下學期同意，則須提出紙本資料。
4.下學期新轉入的學生，因已超過系統財調時間來不及系統送件，須請家長事先至稅捐單位臨櫃（如：地方稅捐稽徵處）或數位發展部MyData平台申請紙本【父親、母親及學生3人】的【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非此份證明或未附完整三人無法認定。
(五)學生證：
1.舊生：攜帶學生證，確定就讀年級後，由中心蓋註冊章。
2.新生：下載填寫簽章「學生證申請表」，繳交「學生近期大頭照-電子檔」。繳交方式：隨身碟(勿繳光碟片)、官方Line上傳或Email給中心，照片檔案名稱請標註“學生姓名”以利識別。
3.數位學生證同意記名，可享有悠遊卡、臺北市圖書證借閱證及台北通等多功能。
(六)學生團體保險費及理賠：
1.下載並繳交「團體保險家長通知單」，請家長、學生親筆簽章及繳交本學期保費233元（請備好零錢、保費係依當學年國教署公告）。
2.低收、原住民、持重度身心障手冊人士之子女或學生本人，免收保費。
3.理賠事宜請至中心官網下載，填寫申請書、診斷證明及收據，請電話洽詢中心高中老師。
(七)欲辦理就學貸款者：中低或低收入戶學生者，請另洽詢中心高中學制老師。


二、與學校合作學生： 
(一)本學期經本市審議通過「個人實驗教育暨合作計畫」，於115年2月初發文函知學校。請配合學校註冊作業（含繳交學雜費、學生證蓋註冊章、繳交學生保險費）等事宜。
(二)學籍與評量管理：
依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略以，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之學生，擬同時取得高級中等學校學籍者，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之規定入學，就課程與教學之實施、成績之評量、校內活動之參與、學雜費之收取及其他有關實驗教育之事項，與該學校擬訂合作計畫，經學校報主管機關許可後進行合作。…….前項學生修業期滿，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或與學校之合作計畫所定評量方式評量；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三)計畫變更申請：
[bookmark: _Hlk220053869]學生因課程內容及學習需求調整，經與學校討論修訂合作計畫，致連帶變更個人實驗教育計畫，申請人應依條例第6條規定，檢送變更申請書及變更計畫書給學校，由學校函報學生所屬戶籍地主管機關及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計畫變更許可。
(四)學習報告書繳交：
依條例第20條規定，學生應於學年度或實驗教育期程結束後2個月內提交學習報告書。學習報告書須經學校審閱核章蓋印圓戳章，由申請人依時程上傳至本市審議系統。本市學習報告書規定格式請至實驗教育中心官網下載。建議可於學期末學生併同各科作業報告繳交學習報告書，作為學生執行實驗教育計畫及成績評量之依據。第二學期上傳報告書時，應合併第一學期的報告書為一個PDF檔上傳(系統會覆蓋前一檔案)。
(五)參與訪視：
[bookmark: _Hlk220053151]依條例第21條規定，本市訪視採抽訪、學生個別報告及訪談方式進行，屆時將請學校派員與會，並通知訪視學生及申請人出席。訪視結果將作為其計畫續辦與否之依據。
(六)學習歷程檔案：
學生如有上傳需求，鑒於「全國高中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填報平臺」較符合實驗教育學生使用需求，上傳作業均由申請人及學生自行操作。帳號函由本市實驗教育中心寄發，請學校協助提供升學相關諮詢。
(七)請注意個人實驗教育計畫期程，以及與學校合作期程是否到期，應由申請人於當年度4月或10月主動向教育局（本市審議作業系統）提出申請。
(八)高一新生擬與學校合作者(四月申請)：
1.為保障學生學習不中斷及維護學生各項受教權益，合作計畫未經學校主管機關許可前，仍應到校上課。
2.申請人應主動提交紙本審查結果通知單（等同核定實驗教育計畫公文）、申請表3張、個人計畫書及與學校合作計畫書草案（含電子檔）給學校承辦單位。
3.申請人（家長）及學生應先行了解學校合作模式與充分溝通，以利學校召開會議。
4.學校受理合作案申請後，應儘快召開校內會議並邀請申請人（家長）共同修訂合作計畫，並於115年9月中旬(依公文)由學校將資料（縣市政府個人計畫通過公文、學校會議紀錄及簽到表、修正後之個人實驗教育計畫及核章後合作計畫書）函報本局審查。資料若不足，須請配合時限補齊。否則將影響審查時效。
5.學生因課程內容及學習需求調整，經與學校討論修訂合作計畫，致連帶變更個人實驗教育計畫，申請人應依條例第6條規定，檢送變更申請書及變更計畫書給學校，由學校函報學生所屬戶籍地主管機關及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計畫變更許可。本市審議的學生於本市學校合作計畫審查通過，即等同個人計畫變更通過。

三、參加「訪視」、「繳交學習報告書」、取得高中學歷證明： 
(一)依條例第21條，實驗教育學生均須參加「訪視」，本市採學生現場個別報告及訪談方式，高一、高二為抽訪，高三為必訪，相關細節將另以Email通知。進行訪視前須完成前一階段學習報告書上傳系統繳交。
(二)依非學條例第16、20條，參與實驗教育者（含與學校合作）「需繳交學習報告書」：學生學習報告書應於每學年度結束或期程結束後二個月內，主動上傳至審議系統，經由教育局核定，才能核予高中修業期程。報告書請使用本市公告規定格式撰寫。
(三)報告書繳交時間：
	[bookmark: _Hlk188279813]通過
學期數
	通過期程
	繳交上傳時間（每年繳交一次，每次不超過2個學期）

	1學期
	114-2至114-2
	繳1次：114學年度第2學期：115年8月1日至9月30日

	2學期
	114-2至115-1
	繳1次：115學年度第1學期：116年2月1日至3月31日

	3學期
	114-2至115-2
	繳2次：
第1次114學年度第2學期：115年8月1日至9月30日
第2次115學年度第2學期：116年8月1日至9月30日

	4學期
	114-2至116-1
（以此類推）
	繳2次：
第1次115學年度第1學期：116年2月1日至3月31日
第2次116學年度第1學期：117年2月1日至3月31日


(四)「學習報告書」繳交狀況除列為下一階段申請實驗教育之考量，亦常被列為大學多元入學「特殊選才」管道審查資料之一，請視未來生涯規劃所須，盡量豐富完整呈現。
(五)高三與學校合作學生注意：
1.訪視：請在訪視前自行檢閱高一、高二學習報告書皆已上傳審議系統。報告書依中心公告高三報告書格式撰寫。
2.報告書：學習報告書請繳交給學校承辦老師，經學校審閱後通過，蓋印圓戳章發還學生，學生再上傳至系統。畢業當學期之5月1日起開放高三上傳，請上傳後E-MAIL通知中心老師進行審查。學歷證明由合作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六)高三下自學學生請注意：
1.訪視：請在訪視前自行檢閱高一、高二學習報告書皆已上傳審議系統。報告書依中心公告高三報告書格式撰寫，遲繳交或未修正者，將無法進行審查及核發證明作業。
2.報告書：高三學習報告書請於畢業當學期提前上傳至審議系統（5月1日起開放上傳，學期相反者請於3月底前上傳），並E-MAIL通知中心老師進行審查、若老師通知增修請學生盡速完成、完整後才能送教育局核定。
3.取得高中同等學歷「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學生提交完整實驗教育期程的學習報告書，才能送教育局核定、製發「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請學生提前繳交近期正式證件大頭照1吋4張至實驗教育中心高中承辦老師（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6樓），以利製發證明。
4.若大學須收繳高中學歷證明，而證明尚未製發完成，請先以簽切結書方式繳交給大學，待收到正式證明再行補件繳交。

四、注意實驗教育計畫期程
(一)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申請人應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現況、個人及學校合作實驗計畫之期程。
(二)【請注意!】倘學生尚未完成高中修業年限但實驗教育期程已到期，務必主動於當學期4月或10月提出新期程申請，逾期將無法受理。
(三)與學校合作者，請主動與學校聯繫所須配合申請事項及參與相關會議。

五、【全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填報平臺】
         初次參與高中實驗教育者個人自學及與學校合作者、平台網址：https：//exep.k12ea.gov.tw/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及「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
(二)初次參與實驗教育者個人自學者，於註冊時繳交「學習歷程資料表」申請帳號建置，並請自行觀看教學影片。
[bookmark: _Hlk220056309](三)帳號及開通碼：每學期於開學後3月、10月下旬，申請人（家長/實驗教育辦理者）及學生會收到帳號及開通碼，請逕至「全國高中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填報平台」(以下簡稱平台)進行帳號開通。請學生及家長都要完成平台開通帳號的流程，若帳號未開通，將導致無法順利上傳／提交實驗教育學習歷程檔案，即使暫無使用需求，都請完成帳號開通，以利收到平台發送的重要通知信（例如最新提交時程表、說明會通知信等）。日後系統會追蹤帳號是否開通並再次提醒，請學生及家長務必完成開通。
(四)申請人（家長）及學生應於教育部國教署每年公布之期間內，自行上傳「課程名冊、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修課紀錄」（註：應與學年（學期）學習報告書各科成績登錄相符），並完成認證、勾選、提交至中央資料庫等作業。
(五)學習歷程系統使用問題，請至平台首頁閱讀操作手冊，或洽詢暨南大學客服服務專線：049-2910960#3966（09：00-17：00）、客服信箱：exep@mail.ncnu.edu.tw
(六)初次參與實驗教育者，如屬於學年結束（例：高1升高2）轉為實驗教育（含與學校合作），請務必配合原學校之學習歷程檔案期程，完成資料上傳。步驟如下：
1.將第2學期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上傳」、「送出認證」。
2.待學校教師認證及登錄提交修課紀錄後，學生請「勾選」及完成「確認收訖明細」。
3.上述步驟均完成，學生前一學年的學習歷程檔案便提交至中央資料庫，不用再另行匯入。
(七)初次參與實驗教育者，如屬於第2學期（例：高1下）轉為實驗教育（含與學校合作），務必配合原學校之學習歷程檔案期程，完成資料上傳。步驟如下：
1.將第1學期的課程學習成果「上傳」、「送出認證」。
2.待學校教師認證及登錄修課紀錄後，申請人（家長）再請學校匯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MD5碼、壓縮檔案與密碼）。
3.申請人（家長）於平台開通帳號後，自行將檔案匯入，以銜接實驗教育學習歷程檔案。
(八)與學校合作、且有上傳學習歷程檔案之需求者：
[bookmark: _Hlk188369257]1.為避免重複提交檔案，影響學生升學權益，凡實驗教育學生，均使用「全國高中階段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填報平台」，毋須重複使用合作學校原學習歷程系統，亦不用學校教師認證。
2.實驗教育學生學習歷程平台，可自訂課程名稱、由申請人（家長）認證自學成果、自行登打修課紀錄等，以較為符合實驗教育學生執行情形及上傳需求。
3.與學校合作學生的修課紀錄，請依學校成績單或學習報告書各科成績登錄。
(九)其他升學或相關需求：
1.若實驗教育學生預計未來至國外升學、不參加學測，此平台為非必要使用，請依個人未來生涯規畫方向運用。
2.若預計選擇國內「申請入學」管道升學，但錯過學習歷程系統上傳時間，得以自製PDF檔案為備審資料方式，上傳方式請詳閱大學申請入學網站。


六、實驗教育學生參與各項競賽及升學考試各類管道
[bookmark: _Hlk220055796][bookmark: _Hlk220055820][bookmark: _Hlk220055832](一)實驗教育學生參與各項競賽及考試升學各類管道，比照體制內學校學生平等參與，如語文、藝術競賽、小論文、科展、學測、大學術科測驗、統測、特殊選才、申請入學等報名，實驗教育學生身分大多以個別報名的方式（尤其是大考中心的報名屬個別報名），請家長及學生務必自行注意報名方式及時程，避免錯過自身參加權益。實驗教育中心非實體學校，故無承辦集體報名的作業，若報名表須蓋教育局章，請將計畫及報名表件E-MAIL寄給中心老師協處。
(二)與學校合作的學生，請配合學校各項報名作業流程。

七、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生涯領航計畫：
[bookmark: _Hlk220055404]高三應屆畢業生若不急於升學，可參考青年生涯領航計畫，此計畫以職場體驗為主，含職場體驗、志願服務、海內外壯遊、職人見習、創業見習、社區見習等類型，探索個人興趣與潛能，政府亦有提供獎勵金。申請期程為每年11月至2月底，請瀏覽「青年發展署青年生涯領航計畫」掌握申請資訊。https://ycnp.yda.gov.tw/。建議參加應屆學測，可以學測成績、青儲戶資格參加未來大學升學管道。

八、成績單申請
[bookmark: _Hlk187243304](一)申請成績僅適用於申請國外學校用。實驗教育各科成績產生，係根據學生繳交之學習報告書內容。亦即，如未繳交學習報告書，則無法產生個人成績單，先予敘明。
(二)申請成績單步驟：至中心官網下載「中英文成績單及認證申請」，填交申請書及成績單內容、Email至中心信箱，約需2至3週作業時程。
(三)國內大學升學管道多以核定之實驗教育公文（審查結果通知單）、學生證及學習報告書等，以確定實驗教育學生身分。申請人及同學需自行確認大學端所需，評估是否需提出申請，以免徒增作業時程。

九、放棄或終止計畫
(一)學生若考量未來生涯規劃須終止個人或學校合作實驗教育計畫，請電聯中心老師，並下載「終止/放棄申請實驗教育申請書」填交，並掃描Email中心高中承辦老師。
(二)與學校合作者，請交給學校承辦老師，由學校核章後發函至教育局。為避免衍生學費補助、出缺席、成績評量及學籍採認問題，請以學期為單位申請。

十、計畫變更
依條例第6條第8項規定略以，學生因因課程內容及學習需求調整，須變更實驗教育計畫時，請下載「變更實驗教育計畫申請書」，並以學期為單位於開學期初，第一學期最遲至10月底，第二學期最遲至3月底前提出，將變更申請書及變更計畫書E-MAIL寄給實驗教育中心高中老師。有學籍的學生請交給合作學校，由學校函報學生及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計畫變更許可。

十一、高中學歷證明
(一)與學校合作者：依非學條例第16條略以，高中修業3年期滿，成績及格者，由設籍學校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發給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須配合繳交學習報告書及參加訪視。
(二)無學籍者：依非學條例第30條、高中未取得學籍學生受教權益維護辦法第11條及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2條第15款取得「入學大學同等學力」方式，下列擇一。
1.參與至少3年高中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含機構、團體、個人實驗教育）；參與1.5年以上實驗教育，合併曾就讀高中教育階段（高職）修業年限至少3年，且繳交學習報告書及訪視通過者，由本市教育局發給「完成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驗教育證明」。
2.曾就讀五專，而後參與高中階段實驗教育1.5年以上者，發予「參與實驗教育證明」，合併合併修業年限3年以上，可持五專成績單及參與實驗教育證明，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3.如曾參與國中、小或高中階段實驗教育學生（計算至當年7月底前），得依相關法規規定，年滿18歲可報考「自學進修普通型（或技術型）高中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考試通過取得證書，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詳情請自行查詢。

十二、其他提醒
(1) 有關高一新生健康檢查、流感疫苗接種單均於上學期進行，於上學期開學後調查健檢意願。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將11月發予學生補接種單，自行至醫療院所施打。 
(二)請定期確認審議系統基本資料：申請人（家長）詳加確認系統上基本資料為有效聯繫方式（聯繫電話、常用信箱、戶籍及寄件地址等，以免影響您相關權益。學期中如有異動請務必Email通知中心老師協助系統資料更新。
(三)若自學生需申請酷課雲教育帳號、申請特教鑑定等事宜，請於註冊時另與中心高中老師說明。
(四)諮詢活動：每年4月及10月均辦理申請實驗教育的諮詢活動，提供實驗教預計畫書疑義諮詢，訊息公告於官網最新消息或官方LINE。

十三、聯繫方式：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
(一)高中承辦老師：02-2562-6550、2562-6551、2562-6552分機12林老師、16黃老師。
(二)高中信箱：taipei25626552@gmail.com。官方LINEID：@taipei_teec。
(三)洽詢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30~12：00、下午13：30至17：30。
(四)實驗教育申請：臺北市實驗教育申請暨審議作業系統(簡稱審議系統)：  
       https://tpnee.tp.edu.tw
       瀏覽學校申請及在案學生、上傳合作計畫會議相關資料、注意計畫到期期程。
(五)表單檔案下載：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官方網站(簡稱中心官網)：  
        http://teecid.tp.edu.tw
        首頁-非學專區-高中職-申請書等檔案下載。


臺北市114學年度第2學期高中教育階段學生參與實驗教育計畫
個人自學生  註冊應攜帶文件檢核表
	新生
1.初次參與高中實驗教育個人自學的學生：高一新生、轉入生。
2.須請申請人（家長）與學生一同至實驗教育中心親辦註冊手續。
3.請攜帶以下證明文件，核對正本、繳交影本。


 1.學歷證明：
 國三升高一生：國中畢業證書。
 曾就讀高中（職）者：繳交轉學證明及歷年成績單。
 2.新式戶口名簿或3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欄須為詳細記事。
 3.學費補助申請表（含切結書）：高中普通科或職業類科，依核定類科填寫家長、學生親筆簽章。
 4.具特殊身分者，填交「特殊身分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申請表」及證明文件。[例如：低收證明、鑑定證明]，下學期新轉入生要附113年度家庭財調紙本資料。
 5.團體保險家長通知單：家長、學生親筆簽章、保費233元（請自備零錢）。
 6.學生證申請表、學生近期大頭照-電子檔：照片檔案可存隨身碟、email或傳官Line，檔名請標註“學生姓名”，勿繳交光碟片。待10月份通知再至中心領取。
 7.學習歷程資料表：3、10月份核發帳號密碼，操作說明請至平台瀏覽教學影片。
 8.學生本人之匯款存摺影本：每學期的補助學費撥款為學期結束後兩個月內。
	舊生：尚在通過實驗教育有效期程內之學生、賡續申請者。

	 1.團體保險家長通知單：家長、學生親筆簽章、保費233元（請自備零錢）。
 2.學生證：蓋註冊章，若遺失須補卡，學生證補卡申請表及113元補卡費。
 3.具特殊身分者，填交「特殊身分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申請表」及證明文件。[例如：低收證明、鑑定證明]。前一學期由系統財調者，本學期延續，免交紙本財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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